
湖南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發展服務外包產業的意見 

   

  服務外包是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之一。為抓住服務外包產業由國際向國內轉移、由

沿海向內地轉移的重要機遇，積極鼓勵企業承接服務外包業務，推動我省服務外包產業的跨越式

發展，現就加快發展我省服務外包產業提出如下意見： 

   

  一、提高思想認識，明確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目標和重點 

  1、提高思想認識。加快發展服務外包產業，是我省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是轉變經

濟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品質、優化出口結構、促進和擴大就業的重要途徑，是加快推進我省

新型工業化和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重要舉措，對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富民強

省”戰略目標，具有重要的意義。各級各有關部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把加快發展服務外包產業

列入各級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採取有效措施，大力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 

   

  2、明確發展目標。以“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長沙市為中心，以 3＋5 城市群為重點，輻

射全省，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服務外包產業集群，力爭在 5 年內，全省服務外包業務總額達到

200 億元人民幣，服務外包從業人員達到 10 萬人，將我省建設成為環境友好、企業和人才集聚

度較高、國際競爭力較強的承接全球服務外包業務的重要區域。 

   

  3、確定發展重點。以長沙市為全省承接服務外包的中心集聚區，以開發園區為承接主體，

以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為重點，支援和兼顧企業全方位承接境內省外各類服務外包業務，大力培育

和壯大一批知名的本土服務外包企業。積極引進既能承接全球服務外包又可向我國發包的跨國公

司地區總部和研發中心。鞏固目前以日本為主的服務市場，進一步拓展服務空間，重點突破美國、

歐洲市場，主動承接“香港接包-轉包內地”業務，使香港儘快成為我省與國際服務外包接軌的

戰略據點。根據國際服務外包市場需求和我省推進新型工業化戰略，突出工程裝備製造、資訊通

信、現代物流、創意產業、金融保險、生物醫藥、醫療衛生、廣電傳媒和遠程教育等行業，重點

發展物流外包、金融後台服務、動漫製作、軟件發展外包、研發設計外包、資料處理和財會核算

等業務流程外包和資訊技術外包，提升我省服務外包能級，促進全省服務外包規模的迅速擴展。 

   

  二、聚焦重點區域，創建服務外包示範園區 

  4、開展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的認定工作。在符合條件的國家級、省級開發園區內，規劃建設

一批服務外包示範園區，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由省商務部門會同資訊產業、科技部門進行認定。 

   

  5、優化空間佈局。以國家級開發園區為承接主體，明確重點發展區域和實施步驟，在土地、

通信、交通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預留充分發展空間，促進技術、人力、政策資源的高度集成。

鼓勵各市州在符合條件的省級開發園區或服務業集聚區內建立外包產業基地，各有側重地發展服

務外包業務，充分發揮區域特色產業集聚效應。 

   

  6、加大對服務外包示範園區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支持力度。對示範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給予貸

款貼息支持；對示範園區內由服務外包企業完成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由園區所在地政府有

關部門進行評估後，給予相應的補助。 

   

  7、支援鼓勵示範園區的服務外包公共服務平台建設，積極爭取中央支援，對符合條件的承

接國際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包括示範園區）的有關公共平台設備購置及運營費用，給予定額資金



支持。 

   

  8、完善示範園區通信基礎設施，提供高品質的資料通信服務。爭取建設長沙電信國際埠，

鼓勵電信運營商增加帶寬、優化資料流程向，為服務外包企業提供高效、穩定、多元化的網絡服

務。 

   

  9、引進國內外著名的服務外包園區專業開發商，參與我省服務外包示範園區設計規劃、建

設和招商，依託專業化開發商在服務外包園區建設、管理、服務和招商的優勢，加快引入一批國

內外大型服務外包公司入園。借鑒國際先進服務外包基地的發展經驗，從建設高水準、前瞻性服

務外包所需要的基礎設施要求出發，根據其產業發展進程，建設辦公樓宇、生活休閒、健身娛樂

設施等配套齊全的國際化服務外包示範園區。統籌考慮園區未來就業人口的流動、交通等需要，

規劃建設區內和區間交通系統。 

   

  三、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培育和壯大承接服務外包主體 

  10、開展服務外包企業的認定工作，加快扶持培育一批服務外包企業。商務部門會同資訊產

業、科技部門負責服務外包企業的認定工作。經認定的服務外包企業，可享受本意見的相關優惠

政策。對於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或軟件企業的，其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年營業額達到 50 萬

美元或承接服務外包業務佔其主營業務達到 30％的，可以直接認定為服務外包企業。 

 

  11、給予服務外包企業稅收優惠。對服務外包企業中擁有核心自主知識產權，並符合新企業

所得稅法相關認定條件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我國境內新辦軟體

生產企業經認定後，自獲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徵收

企業所得稅。軟件生產企業實行增值稅即徵即退政策，退還的稅款，由企業用於研究開發軟件和

擴大再生產，不作為企業所得稅應稅收入，不予徵收企業所得稅。 

   

  12、大力引進境內外大型服務外包企業，特別要注重引進既能承接全球服務外包又可向我國

發包的跨國公司落戶我省，提升我省承接服務外包企業的層次和規模。支援鼓勵中、小型服務外

包企業通過與境內外大型外包企業聯合、並購、重組等方式，形成大型國際化外包企業。 

   

  13、支援鼓勵企業取得相關國際認證。對取得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ＣＭＭＩ）認證、

人力資源成熟度模型（ＰＣＭＭ）認證、資訊安全管理（ＩＳＯ27001／ＢＳ7799）認證、ＩＴ

服務管理（ＩＳＯ20000）認證、服務提供商環境安全性（ＳＡＳ70）認證及其它相關國際認證

的服務外包和軟體企業，從“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中給予資助，資助金額原則上不超過

認證費用的 50％，並按企業取得國際認證和資格維護合理成本給予最高不超過 50 萬元的資助。 

   

  14、支援鼓勵服務外包企業加強技術研發和自主創新。對服務外包企業為開發新技術、新產

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即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

年損益的，在按照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研究開發費用的 50％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

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 150％攤銷。 

   

  15、支持鼓勵服務外包企業技術轉讓和技術改造。對服務外包企業在一個納稅年度內技術轉

讓所得不超過 500 萬元的部分，免徵企業所得稅；超過 500 萬元的部分，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企業購置並使用國家規定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和安全生產等設備的投資額的 10％可以從企業

當年的應納稅額中抵免；當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後 5 個納稅年度接轉抵免。購進軟體凡符合



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條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進行核算，經主管稅務機關核准，其

折舊或攤銷年限可以適當縮短，最短可為 2 年。 

   

  16、支持鼓勵服務外包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對服務外包企業參加由國家、省市商務主管部門

主辦或組團參加的國內外的國際招商推介會和專業展會，其展位費給予全額資助。有針對性地舉

辦和組團參加國際性服務外包論壇及洽談會，組織服務外包企業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出國參展、

參與專案招投標等市場開拓活動。支援鼓勵有實力的本土服務外包企業到國際發包量大的日、

美、歐等國家和地區設立分支機構，負責尋找和加強與項目發包客商的交流，積極承接國際服務

外包業務。 

   

  17、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對從事服務外包的企業依法給予前置審批和工商登記便利。對不

涉及前置審批的業務，工商部門應根據企業申請，直接在其經營範圍中核定“以服務外包方式從

事×××”。對需要前置審批的業務，相關部門要簡化審批程式、加快審批速度；在企業取得相

關部門審批後，工商部門在其經營範圍中核定“以服務外包方式從事×××”，以方便企業按照

國際慣例承接外包業務。 

   

  18、實施服務外包品牌戰略。選擇一批規模效益好、自主創新能力強、管理技術水準高、產

品優勢明顯、市場潛力大的本土服務外包企業，集中市場資源、技術資源和資金資源等，實施重

點扶持，打造湖南服務外包品牌，對企業開展自主服務外包品牌建設，符合有關規定的，可享受

品牌建設的支持政策。 

   

  四、加強教育培訓，加快培養和引進服務外包人才  

  19、充分發揮我省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抓緊培訓一批適應服務外包市場需求的技能型人

才，培養一批熟悉國際服務外包規則的開放型人才，造就一批具有服務外包創新能力的科研型人

才。加強對全省服務外包人才需求調研論證，制定服務外包人才培訓目標和發展規劃，逐步建立

和完善具有湖南特色的以企業、院校和園區相結合，多管道、多形式的服務外包人才培養、職訓、

引進體系。在積極爭取國家服務外包人才培訓資金支援的同時，省、市州、園區應安排一定數額

的支持資金，共同支援服務外包人才培訓。 

   

  20、建立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基地。依託我省教育優勢，以長沙、株洲國家級開發園區為基地，

建立以企業、院校和園區為主體的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基地，對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基地的建設給予

一定資金支持，對經培訓考核合格的專業服務外包人才，由企業擇優聘用。 

 

  21、重點支持承接服務外包企業的人才定制培訓，對符合條件的我省服務外包企業，按有關

規定和管道給予定額資金補助，以降低企業成本，減輕服務外包企業人才培訓的資金壓力。同時，

積極研究支援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企業高端人才赴境外實訓的政策措施。 

   

  22、支援鼓勵高等院校、職業院校、科研院所與我省有條件的服務業企業建立實習、實訓基

地，積極引導鼓勵高等院校完善並加強與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相適應的學科專業建設。支援鼓勵社

會培訓機構培養承接服務外包業務的實用人才。對提供服務外包實用人才並在我省服務外包企業

就業，且具備教育主管部門服務外包或軟件培訓資質的培訓機構，按有關規定和管道給予定額獎

勵。對國（境）內外相關外包服務培訓機構以獨資或與高校、企業合作的形式成立培訓機構給予

審批便利。 

   



  23、積極引進海內外服務外包高級人才。將緊缺急需的各類服務外包高級人才列入重點領域

人才引進目錄，構建供需互動的服務外包人才供給機制，創造條件解決其生活居住、社會保障、

子女入學、家屬就業等後顧之憂。為完成特定服務外包專案，服務外包企業聘請國（境）外專家、

海外留學人員和國內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所支付的諮詢費、勞務費可直接進入成本。 

   

  五、完善配套服務，營造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良好環境 

  24、加強組織領導。成立省服務外包產業發展領導小組，由省政府主要領導任組長，相關職

能部門為成員單位，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設省商務廳）。定期召開服務外包產業發展部門聯席

會議，研究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重大問題。各市州要結合實際，成立相應的機構，確定分管領導，

建立相應的工作機制。 

   

  25、設立湖南省產業轉移引導資金，對服務外包產業給予重點支持。以省級引導、地方重點

補助的方式，支援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包括示範園區）有關公共服務平台、公共技術平台和公共

培訓平台建設，完善服務外包綜合配套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優化專業服務環境，逐步建立並完

善支援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政策支撐體系。 

   

  26、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嚴厲打擊侵權行為，為服務外包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知識

產權保護環境。加強對服務外包企業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支援鼓勵企業開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軟體發展與研究，鼓勵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符合條件的服務外包企業可列為湖南省知識產

權試點、示範企業和優勢企業；服務外包業務中取得重大社會或經濟效益的知識產權項目可列入

專項資金予以支援；在發揮我省“保護知識產權舉報投訴服務中心”作用的基礎上，支援督促服

務外包示範園區建立知識產權舉報投訴點，集中受理對服務外包知識產權侵權的舉報投訴和諮詢

服務。加強從業人員誠信管理，形成“政府引導、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誠信環境。 

   

  27、拓寬投融資管道，改善服務外包企業發展投融資環境。進一步加強我省與國家政策性金

融機構的合作，優先為服務外包企業提供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等融資支持。積極探索建立有效的

擔保機制。推動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積極為我省中小服務外包企業提供風險保障和融資便

利。鼓勵風險投資、社會民間資本和外商投資服務外包產業。支援省內有條件的服務外包企業進

行資產重組、收購兼併和海內外上市。 

   

  28、創造良好的外匯收支環境。外匯管理部門按照國家外匯管理有關規定，積極主動為服務

外包企業提供外匯管理政策輔導和服務，為服務外包企業外匯收支提供便利。服務外包企業可開

立經常項目外匯帳戶，其外匯收入可全額留存；外匯資金不足時，可根據實際需要購匯支出。 

 

  29、建立湖南服務外包資訊網站。做好與國家服務外包網站以及全球大型服務外包企業網站

的鏈結，宣傳推介我省承接服務外包的人才教育比較優勢、承接服務能力、產業規劃、扶持政策

和發展環境，擴大湖南服務外包在國際市場的知名度，發揮海外留學生積極性，建立境外承接服

務外包的資訊網絡，為服務外包企業提供服務。 

   

  30、大力發展服務外包仲介服務組織，引導和支援其在市場環境培育、行業規範制定、人力

資源提供、信用資質擔保、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發揮作用。 

   

  31、建立快捷的出入境通道。對符合條件的服務外包企業聘用的中國籍人員，按規定給予商

務出國（境）便利。對在服務外包企業長期工作且符合條件的外籍工作人員，按規定優先辦理外



國專家證件、外國人就業證件和居住證件。 

   

  32、加強統計服務。商務、統計部門要根據國家有關服務外包統計規定，結合本地實際，加

強服務外包發展趨勢研究，做好統計分析工作，為科學決策提供依據。 

   

 

 


